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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刪除法源，讓各行各業回歸工作 8 小時，加班就是 4 小時。 

三、依照勞委會副主委潘世偉說法，目前有 30 個類別行業適用責任制工時，但責任制是當年工

廠環境為設計，而且台灣責任制規定繁瑣，不若美國就兩種規定，一是排除勞基法、另一

就是適用勞基法，若適用勞基法，工時薪資就按規矩來，沒有灰色地帶。 

四、因此本席認為勞基法第 84 條之 1 研議修正過程應使勞雇雙方權利都能兼顧到，檢討時就必

須多方面權衡，避免勞工過勞嚴重。 

（九十七）本院徐委員欣瑩，有鑑於一百零三年將上路的十二年國民教

育日前宣布啟動，其母法卻仍在審議中，且細部規劃與配套

未臻周全，因此各方輿論皆持懷疑態度，十二年國教追求多

元適性教育之立意雖良好，然在實施規劃未全之前啟動，將

反而造成不知所措的學生求諸補習，未來亦可能發生私校明

星化等影響弱勢學生受教權之現象。爰特建請教育部詳加規

劃配套，並參酌學生與家長各方意見調整十二年國教政策，

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十二年國民教育乃是在九年國民教育成功之基礎上更進一步，提供平價高中教育，希求學

生多元適性發展，力圖避免以往考試領導教學的填鴨式教育，立意良好，然在相關母法仍

未通過、對大眾宣導尚不足之情況下訂立時間表並宣布啟動，造成學生家長恐慌，更有建

國中學與臺北第一女子高級中學學生連署請命要求從長計議，其良好立意有折損之虞。 

二、學習之多元適性之所以在我國不得見，實因社會中唯有讀書高之概念根深柢固，不論學生

天賦如何，家長皆要求力爭上游，竭盡所能爭取更好的學校與學習環境乃人之常情。十二

年國教規劃將對不同領域能力之要求帶入超額比序中，目的在消除智育至上之觀念，然觀

念不改變，徒消除升學考試，不知所措之學生將轉而求助於補習。教育改革十年來並未改

變唯有讀書高的觀念，卻帶動補教業蒸蒸日上，十二年國教的多元超額比序項目若未能配

合家長觀念之改變，學生不得不求助補教業之情況下，不僅無力參加補習之弱勢學生在比

序上不如人，宣導不足之十二年國教更可能造成弱勢學生與家長因不明瞭升學方案而未能

讓弱勢學生進入合適之學校就讀，影響弱勢學生受教權。 

三、又社會部分輿論期待藉十二年國教消除明星高中，然明星高中乃是市場機制下之必然，物

以類聚加上升學至上觀念，菁英匯聚創造良好學習氛圍，進而吸引更多人才加入乃自然現

象。若強勢介入消除現有公立明星高中，久而久之將導致人才往私立高中聚集，造成私立

高中明星化之現象，對經濟弱勢卻需要良好學習氛圍以更進一步深造之學生反而不利，因

此不應貿然要求現有明星高中百分之百免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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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乃百年大計，教育改革之推動更因審慎詳加計畫，並參酌學者、學生、家長與第一線

教學老師之意見，唯有完整配套之政策搭配多方宣導，待時機成熟後推動十二年國教，才

能漸漸扭轉社會中智育至上，升學掛帥之情形。 

（九十八）本院徐委員欣瑩，有鑑於我國人才外流已成國安問題，究其

背後原因，實乃我國產業始終未能升級，產業以苦勞思維力

求無限降低成本以增加競爭力，導致國內普遍存在高工時低

薪資之情況，推動人才外流。要改善我國產業的苦勞思維、

促進產業升級，首先必須自分由各部會掌管的第三級產業著

手，應即刻調整各部會對第三級產業的管理思維為產業發展

思維。爰特建請經濟部會同相關部會共同推動第三級產業發

展，為推動產業升級、改善我國人才外流現象提出方案，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臺灣經驗代表的是臺灣人刻苦耐勞帶來的經濟成果，然而也就是如此的苦勞思維導致產業

固守舊有路線而遲遲未能以高附加價值之產品取勝，一味追求壓低成本以增加出口競爭力

，進而導致人力成本持續走低，工時持續延長，竟已達到薪水僅 OECD 國家總平均三分之

一，工時卻長達一點二倍之程度，因而不但缺乏吸引外國人才之動力，更將本國人才往外

推。 

二、目前我國第二級產業之發展由經濟部統籌，然第三級產業散由不同部會掌管，各部會僅以

管理思維處理，而未致力於促進第三級產業之發展，因而導致能吸納最多就業人口之第三

級產業發展遲緩，產業升級遙遙無期。經濟部既統籌第二級產業發展，應進一步會同相關

部會研擬推動第三級產業發展，唯有產業升級與改善苦勞就業市場，才能真正留住人才。 

（九十九）本院徐委員欣瑩，有鑑於證券交易所得稅乃為實現租稅公平

，然開啟討論以來，由於財政部未充分向民眾說明政策方向

，以致於投資人預期心理導致股票市場震盪。雖證券交易所

得稅列有四百萬之申報門檻，僅向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二的投

資人課徵，然其效應導致股市震盪，實已影響所有投資人之

權益。爰特建請財政部考量證所稅議題提出以來，股市震盪

對投資人之影響，未來研擬相關租稅改革時應以明確公布其

政策目的與方向為先，儘量減少對市場穩定的破壞並減輕民


